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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
　———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

陈家喜

摘　要：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改革不仅带来中国城市居住空间的变化，也带来社区利益

关系的调整和新的治理主体的生成，并由此形成社区内部的利益纠葛与紧张关系。在这

一背景下，推进社区善治，就需要反思既有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

角，将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纳入社区治理结构，构建社区主体间的合作机制，培育社区

精神和合作氛围，有助于在平等协商和良性互动中实现社区利益平衡与和谐安定。
关键词：社区治理；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合作治理

社区是中国城市社会的细胞，是基层群众自治 的 场 域，也 是 政 府 公 共 服 务 供 给 的 单

元。社区的安定、和谐和幸福既离不开政府的有序引导，更离不开社区主体的共同参与。
随着居住空间的转换、社区主体的变化以及利益格局的重构，社区 日 益 成 为 社 会 矛 盾 的

“集散地”，围绕物业纠纷和业主维权所出现的社区冲突与利益紧张，严重影响着社会和谐

与城市稳定。基于此，本文提出，从合作治理理论角度重新审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结构

模式，将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纳入社区治理结构，推动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和合作

治理，将会极大地降低社区矛盾的发生，形成社区平安和谐的局面。

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结构、主体与冲突

中国市场化改革不仅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导致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以来快速推进的住房市场化和私有化，使传统以单位住宅为主的城市居住形态逐渐

让位于以商品房小区为主的形态，并由此形成城市基层治理的新格局（北 晨，２０１２）。作为

单位制的替代与补充，城市社区是一个集“管治”、“服务”与“自治”于一体的社会单元。首

先，城市社区是国家用以贯彻决策实施过程、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治理单位（杨 敏，

２００７：１３７－１６４）。党和国家在社区设立自己的组织触角，如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也行使

着部分政府职能。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最基层单元，保障党和国家政策的传递、贯彻以及

将基层信息的上传反馈，是有效治理社区的重要体现。其次，社区也是一个公共服务的单

元。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各项服务，如社 会 保 险、下 岗 就 业、医 疗 保 障、计 划 生 育

等，都依托社区平台加以供给。政府也相应地赋 予 社 区 居 委 会 以 资 源、经 费 和 权 限。其

三，社区还是一个自治单元。社区居民借助于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实行民主选举、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国家不仅在法律规范上明确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属性，一些

地方政府还注重向社区放权、还权和授权，探索各种社区自治的形态（肖 林，２０１１：１８５－２０８）。
随着业主委员会的兴起及其与特定居民的利益关联度，业主自治正逐渐取代居民自治，成
为社区自治的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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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的多元属性决定了社区治理的特定内涵，它是基层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基于公共利益和

社区认同进行的互动合作，共同参与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国家

治理、地方治理、区域治理等形态相比，社区治理是最接近于“治理”原义的治理形态，它是由多元主体共

同参与、管理、决策和协商的合作治理结构，具有基层草根性、利益相关性与主体多元性的特征。在社区

场域内，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驻区单位等主体围绕社区公共事务进行协商、互动和合作。
然而，伴随单位制向社区制的结构转换，我国城市社区基本形成“一核多元”的治理结构，而非多元

合作的治理结构。其中“一个核心”是社区党组织，它在城市社区发挥着领导核心与政治保障作用；“多

元”主体包括：社区居委会、社区老年组织、社区义工组织、驻区单位等。这一治理结构也得到了民政部

的支持和鼓励。民政部倡导的“新型社区管理体系”就包含了“一核多元”的结构特征，它以社区党组织

为核心、以社区自治组织为主体、以社区专业性服务机构为依托，社区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和驻社区单位

密切配合，社区居民广泛参与其中（姜力，２０１１：９－１１）。现实运行中，社区党组织常常与社区居委会交叉任

职，后者承担行政协调、公共服务、居民自治和协商议事等复合功能；社区老年协会和义工组织作为社区

草根组织，分别组织开展老年文体活动和公益活动。它们同时又与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保持密切的

关联，后两者往往为它们提供资源、场地、经费等方面的支持。
“一核多元”的社区治理结构在突出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作用的同时，并没有给予另外两个利

益相关方———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足够的重视，后者是伴随住房市场化改革出现的社区新成员。业

主委员会是基于产权基础上产生的、代表业主维护房产权益的自治组织，它们也常常是业主与物业公

司、社区居委会的沟通桥梁。在商品房小区中，业主成为社区居民的主要成分，业主委员会在小区公共

事务决策中发挥越来越多的能量。物业公司则作为业主的“管家”，从事保安、保洁、绿化、房屋及设施设

备维修养护、车辆管理等物业服务，这些职能也常常纳入社区卫生、治安、环境的整体范畴，与社区居委

会存在协调关系。此外，许多物业公司还承接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如代理收取水、电、气、电视、网络服务

的收费。因此，物业公司并非纯粹的商业组织，它还承担着许多社区公共服务的职能。因此，业主委员

会和物业公司显然不单是“自治主体”和“市场主体”，还是社区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和社区利益的相关方。
但遗憾的是，现有的社区治理结构并没有将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纳入其中，它们成为社区治理的

“旁观者”。一方面，现有规范性的政策文本并没有赋予二者参与社区事务的功能空间。考虑到业主委

员会的组建是新商品房销售和管理的衍伸产物，当前有关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的政策文本均出自于各级

住房建设部门而非民政部门。从内容上看，这些行政规章主要侧重于业主大会的成立程序、权责关系以

及监督规范等方面，除了提及成立业委会需要得到街道及社区居委会指导外，几乎没有涉及到其在社区

治理中的具体职能和作用（住房和 城 乡 建 设 部，２０１０；上 海 市 住 房 保 障 和 房 屋 管 理 局，２０１１）。民政部出台的《关

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要求“发挥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在社区管理和

服务中的积极作用”，但在具体条款上更侧重于社区居委会对于业主委员会的“指导”、“监督”和规范①。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明晰的法律规范和权责体系，在日常工作中社区居委会同物业公司和业委会沟通存

在障碍。物业公司日常监督被纳入住建部门的职责范围，日常活动属于市场经营行为，社区居委会无权

介入。而业主委员会除了在成立时要接受社区居委会的“指导”之外，其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实际

上十分有限。
同时，这些社区新主体在利益维护、合作观念以及沟通方式方面出现分歧，产生大量的业主维权行

为，成为社区冲突的重要来源。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房价的飙升，房屋成为城市家庭财产的重要构成，业

主对房屋财产的使用、管理、维护和保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围绕住房产权的业主利益观念和维权意识

也逐渐提高。而与之相对的是作为新兴行业的物业管理良莠不齐，管理不规范，侵犯业主利益的行为时

常发生，引发大量的物业纠纷与业主维权行为（吴晓林，２０１３：２－１０）。从这些矛盾具体分布看，包括：（１）物

业公司日常服务缺位引发业主不满，如物业公司不按照合同提供服务，收费与服务质量不对称，保洁不

２７

①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见《人民日报》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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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位、保安不尽责、维修不及时；开发商与物业公司就历史遗留问题存在推诿现象，等等。（２）物业公司

侵犯业主权益引发纠纷，包括物业公司侵占或挪用公共维修基金、擅自提高物业管理费、占有电梯和外

墙广告费、擅自出租公共场地等。（３）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的利益纠纷，这多源于部分业委会成员向物业

公司提出私人利益诉求，要求减免停车费、物业管理费等，在利益未得到满足或者分配不均时引发嫌隙

与矛盾。物业纠纷与业主维权得不到及时调解，引发了大量的诉讼、上访、示威乃至打砸等暴力事件，已
成为当前城市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而构建有效的社区治理结构与冲突调处机制，也成为社区治理以及

城市治理的重要任务。

二、合作治理及其在社区治理中的适用性

从一般意义上看，治理就是采取公共和私人部门合作共同应对公共问题的管理方式。奥斯特罗姆

认为，治理就是共同确定规则用以约束个体及集体行为的方式（Ｏｓｔｒｏｍ，１９９０：１７）；宾汉姆和格拉德将治

理看成是“影响私人部门、公共部门和公民个体的决策和行为的引导过程”（Ｏ’Ｌｅａｒｙ，Ｇｅｒａｒｄ　＆Ｂｉｎｇｈａｍ，

２００６：６－９）。从更确切的含义看，治理是集体行动的决策过程，意味着一系列利益相关者，例如政府、商业

组织、市民社会、劳工组织等作为多元行动者参与的过程（Ｒａｓｃｈｅ，２０１０：５００－５１１）。从深层背景来看，治理

理论的兴起与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传统官僚科层组织的式微有关。官僚机构的等级森严、体制僵化

以及灵活性弱，与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和私人部门的效率形成鲜明反差，摒除官僚组织的垄断权力，通过

引入更多的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与执行过程，就成为治理理论的核心命题。
治理的概念内含了合作的属性。由于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和相对独立性特征，治理活动的开展必

然要求参与者相互团结协作。美国学者埃莫森等强调合作主体的利益关联，指出作为治理的一种具体

形态，合作治理（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是指众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完成的制度安排，这一安排用

以确定共同行为准则和协调利益关系（Ｅｍｅｒｓｏｎ，Ｎａｂａｔｃｈｉ　＆Ｂａｌｏｇｈ，２０１２：１－２９）。安塞与盖什对于合作治理

作出的经典定义，认为合作治理就是公共行动者和私人行动者通过各种方式共同制定公共物品的供给

规则，更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公共论坛的形式将一群公共和个体利益相关者集合在一起，共同作出一致

同意的决策过程。他们还阐释了合作治理的六大特征：（１）合作是由公共部门或者机构发起；（２）参与合

作方包括非政府成员；（３）参与者直接参与决策过程，而不仅仅停留在与政府部门的咨询协商阶段；（４）
合作形式是正式的，并且由集体共同作出决策；（５）合作的目标是作出一致决策；（６）合作的焦点是公共

政策或公共管理（Ａｎｓｅｌｌ　＆Ｇａｓｈ，２００８：５４３－５７１）。从上述研究大体可以看出，与治理的一般涵义相比，合作

治理更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伙伴与一致决策，强调利益相关者围绕公共事务作出共同讨论形成最终

方案的过程。
合作治理有助于反思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形态。合作治理概念的宽泛性形成了在解释范围上的包

容性，包括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之间合作开展的全球治理（Ｚａｄｅｋ，２００８：３７４－３８８）；主

权国家内部不同政府部门和不同地区政府间开展的合作治理（Ｅｍｅｒｓｏｎ，Ｎａｂａｔｃｈｉ　＆Ｂａｌｏｇｈ，２０１２：１－２９），如

开展部级联席会议、治理河流污染和打击流窜犯罪的府际合作；还包括政府部门与市场组织、社会组织

之间的合作治理，如围绕公共服务形成的公私伙伴关系等。合作治理理论用于解析中国城市社区治理

的适应性在于中国城市社区的复合属性。中国的城市社区不是一个单纯的自治单元，还承载着国家治

理的内涵，城市社区治理是政府触角（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与其他各类社区主体（社区老年协会、社
区义工组织等）进行协商、合作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集体决策过程。社区属性的复合性、治理主体的多中

心以及治理过程的协商性，强化了合作治理理论作为我国社区治理结构解释框架的适用性。
合作治理理论对于促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优化，实现社区善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社区治

理需要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在参与过程中达成共识，形成社区公共事务的解决之策。这一参与本

身同时有助于增强各主体的社区认同、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和归属感。然而，当前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将

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排除在外，造成了治理结构的残缺性。我们从相关法规条例关于业主委员会的

产生与职权的界定看出，除了受主管部门和社区居委会的监督之外，业主委员会很少有制度化的渠道参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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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协商（住房和城 乡 建 设 部，２０１０；上 海 市 住 房 保 障 和 房 屋 管 理 局，２０１１）。而事实上，业主委员

会和物业公司显然已成为城市社区，特别是商品房社区的治理主体。这一状况的形成同政府对于业主

委员会、物业公司组织属性的误解有关。地方政府将业主委员会视为业主自治组织，自治权利限于在小

区内部关于房产权益问题，在自治事务上不能与居民自治相提并论。同时，在许多业主维权行动中，业

主委员会担当了发起、组织和领导作用，也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对于业主委员会的提防心理，因此它

们被排除在社区权力结构之外，甚至在其成立过程中面临重重障碍。统计显示，目前除了上海业主委员

会组建率在８０％以上之外，全国业主委员会组建率普遍偏低，如北京、广州和深圳的业委会组建率均不

足３０％（严荣，２０１４；叶孜文，２０１３；江晓蚕、顾汝婷，２０１４）。物业公司则一直被视为市场盈利组织，其在小区的

物业管理服务属于企业经营行为，与社区管理无关。与此相关的是，一些政府还将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

的纠纷看成是住宅小区的内部事务，或者属于经济纠纷及法律纠纷，一定程度上放任了物业纠纷及业主

维权的升级和加剧。
合作治理理论重视利益相关者的观念以及多元主体协商决策，这一论点对于破解当前社区冲突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无疑是社区利益直接相关者，它们或生活或工作在社区，其
活动范围、工作职责与利益关切与社区息息相关。基于合作治理的社区治理结构，社区治理应当涵盖各

类社区利益相关者，尊重他们的利益诉求和功能领域，包括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和组织保障功

能，社区居委会的公共服务、综合协调和自我管理功能，业主委员会的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和矛盾调处功

能，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社区服务和公共服务的多重服务职能，以及其他社区组织如老年协会、义工

组织和社工组织的社区参与和公益服务功能。这一治理格局的形成有助于减轻政府社会管理的压力，
避免出现政府包办社会的情形；也有助于释放社会的活力，调动社区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形成多元共治

的格局；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的共同增长。

三、基于合作治理视角的社区治理体制重塑

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改革不仅带来城市居住空间的变化，也带来社区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社区治理

新主体的生成，并由此形成社区内部的利益纠葛与紧张关系。在这一背景下，要构建一个善治型的社

区，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人际和谐的生活共同体，就需要反思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加快

形成社区主体共同参与和合作治理的格局。当前社区合作治理的重心任务是构建社区主体间的合作机

制，培育社区合作精神和合作氛围，在平等协商和良性互动中实现社区利益的平衡与社区和谐的维护。
（一）构建合作平台，促进社区协商共治

建立合作治理的平台是化解社区纠纷的有效选择，它有助于在不改变现有社区权力结构的前提下，
将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吸收到社区治理过程中；同时也有助于扩大更多主体参与社区矛盾的调处过

程。当前应当着力构建三个合作治理的平台：（１）以社区党组织为中心，搭建党内协商共治平台。由社

区党组织牵头，将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社区老年协会等内部的党组织整合起来，吸收这

些党支部的负责人作为综合党委的“兼职委员”；定期召开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就社区和谐、物业纠纷、
业主矛盾、基层党建等问题进行沟通、协商和处置；以党组织为纽带，实现社区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互融共

进、有事共商与难题共解。（２）以社区居委会为中心，搭建社区协商自治平台。由社区居委会牵头，建立

由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社区老年协会、楼栋长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等共同参与的社区听证会制度。借

助这一平台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社区、物业公司、业委会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管理的方向和内容更加明

确。（３）以社区网络为中心，构建社区参与虚拟平台。创建小区ＱＱ群、微博、微信群，并将其作为连接

栋楼长、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的信息纽带，就业主问题与诉求、物业公司服务与反馈，在信息平台上及

时沟通协商，构建业主、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之间的互相机制。
（二）加强业主委员会引导，培育合作意识

合作治理的达成需要参与者的合作意识、博弈能力和理性精神。在多数情况下，业主委员会对于业

主维权的兴起及激化发挥了主导作用，因此将业主委员会从矛盾的激化者转换成社区和谐的维护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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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是强化业主委员会的引导。当前业主委员会多数为义务、无偿、兼职，而优秀业委会成员不仅要求有

较强的奉献精神、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还要有一定的物业政策知识和政治领导智慧。因此，培育业主

委员会的合作精神，首先是选出素质较高、公道正派的业主委员会成员。引导和动员党员、公职人员以

及社会声望高、政治素质好的业主参与业委会选举；同时倡导业委会委员构成的合理化，鼓励有财务管

理、安全管理、设备管理、环境管理、法律专业特长的业主加入，便于开展对物业公司的有效监督。与此

同时，政府应当把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群众口碑好的业委会成员，看成是促进社区善治的宝贵资

源，纳入到社区治理体系中来。鼓励优秀业委会成员参选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实现交叉任职。地

方政府可以探索将那些具有高度奉献精神、群众声望高的优秀业主委员会成员，推荐为优秀共产党员、
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进一步激发和强化其义务奉献精神。

（三）开展社区文化活动，营造合作氛围

合作治理是利益相关者对于公共事务的一致参与和集体决策。当前社区公共事务涉及面广，如社

区绿化、环境卫生、社区治安、养老就业、社区文化等，其中多数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并由基层政府承担。
社区文化是社区各主体普遍乐于参与的一项公共活动，能够高度凝聚社区认同情感的活动。开展社区

文化活动，应当立足社区基础，可以由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或社区义工组织牵头，开展诸如旅游聚餐、
厨艺大赛、歌咏晚会、书友笔会等社区娱乐活动；组织业主进行球类、游泳、棋类、健美操、趣味体育等社

区体育比赛活动；开展美容化妆、股票、房地产投资、法律、经济、管理专业讲座；开办“爱心超市”、邻里互

助、跳蚤市场和自制美食街等活动。在上述活动开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鼓励和引导社区各类成员的参

与，在参与中增进互信，密切关系，形成良性互动、多元合作的社区氛围。基层政府应当为上述活动的开

展提供必要的经费、场地与设备等方面的支持和投入。
（四）加强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监管，构筑合作基础

尽管合作治理的理想模型是“多中心治理”（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各个治理主体平等共同参与

确定规则与目标，合作治理的维系还需要对违反约定行为者的监督和处罚。奥尔森关于集体行动的经

典论断已经明示：对于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在缺乏强制及规模较大的背景下，不会采取维护共

同和集体利益的行为（奥尔森，１９９５：２）。简言之，合作治理的形成，需要一定形式的规约和奖惩机制加以

保障。基于我国社区主体的发育和社区自治的现状，社区合作治理需要对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加强

监督，对其违规行为加以监管。一方面，加强业主委员会的监督。政府主办部门要统一指导和帮助业委

会制定分工制度、小区事务公开、议事会议、财务管理、服务承诺公开等制度；同时重点完善业委会换届

选举、选聘物业公司、监督物业公司履约、收集业主意见和建议等程序，确保业委会规范运行。鉴于目前

业委会成员普遍缺乏物业专业知识，政府要引导业委会出资聘请有物业管理专长的律师作为法律顾问，
围绕物业管理合同签订和履行进行合法性审查，同时开展经常性的法律咨询。与此同时，政府还要强化

业主委员会成员的能力培训，组织业主委员会委员、委员候选人和业主大会筹备组成员进行专业知识培

训，系统掌握《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等政策法规，以及业主大会（业主

委员会）业务操作实务。
另一方面，强化对物业公司的运行监督。建立开放竞争的物业管理市场体系，通过市场竞争提高物

业管理的整体水平。扩大市场竞争机制，彻底改变物业管理工作由开发建设单位“自建自管”的状况，推
动物业管理企业优胜劣汰，加快物业管理市场化进程。政府应注重培育一批素质高、服务好、管理规范

的物业管理公司样板，加强对物业管理企业的资质管理，严格准入、清出和投诉举报制度，对业主的投

诉、举报及时进行查处。同时，建立物业协会，提高物业行业素质和加强物业行业管理的自律机制。物

业协会由社区内从事物业服务管理的企业、小区业主委员会和有关专业人士依法自愿组成，属非营利性

社会团体。物业协会要积极协助政府完善物业自律机制，协 助 政 府 开 展 对 物 业 服 务 管 理 的 各 项 工 作，
开展物业公司星级评定制度，接受业主的投诉，解决企业之间的 纠 纷，维 护 业 主 和 物 业 公 司 双 方 合 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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